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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卫计发〔2016〕68号

文件

关于印发贵州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卫生计生委、发展改革委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，贵安新区卫生和人口计生局、经济发展局、社会管理

局、财政局，仁怀市、威宁县卫生计生局、发展改革局、教育局、财

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高等医学院校：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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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1〕23号）、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《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3〕56号）、国家卫生计

生委等六部门《关于印发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6〕1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加强以全科医生为

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，强化全科医师培养，规范助

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综合服务能力，结

合我省实际，我们制定了《贵州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实施方案》，

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省卫生计生委 省发改委

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

省人力资源保障厅 省中医药管理局

2016年10月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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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1〕23号）、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《关于印发<全国乡村

医生教育规划（2011—2020年）>的通知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3〕26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《关于印发助理全

科医生培训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国卫科教发〔2016〕14号）要

求，为加强我省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，强

化全科医师培养，提升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综合服务能力，结合我

省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培训目标

助理全科医师培养从2016年开始实施，实施期限暂定10

年。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开展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，兼顾有需

求的村卫生室等其他农村基层医疗机构。每年全省培训约400

名助理全科医生，到2020年，原则上所有新进农村基层医疗机构

全科医疗岗位的高职（专科）学历的临床医学毕业生均需接受助

理全科医生培训；到2025年，初步形成以“5+3”全科医生为主体，

以“3+2”助理全科医生为补充的全科医生队伍，全面提升农村基

层全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。

二、培训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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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培训对象

临床医学、中医学类专业三年全日制高职（专科）毕业，拟在

或已在乡镇卫生院、村卫生室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从事全科医疗

工作的人员，包括应届毕业生以及有培训需求的往届毕业生。

（二）培训模式

“3+2”是助理全科医生培训的主要模式，即完成3年临床医

学、中医学类专业高职（专科）教育的毕业生，在培训基地接受2

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。

（三）培训基地

培训基地由临床培养基地、基层实践基地和专业公共卫生机

构组成。由省卫生计生委按照《贵州省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认

定标准》组织遴选，充分发挥已投资建设的全科医师临床培养基

地作用，临床培训基地原则上以三级综合性医院为主，二甲综合

性医院为补充。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须在省级中医药管

理部门认定的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培养基地进行，临床培养基地以

三级中医医院为主。基层实践基地原则上应为辖区卫生计生行

政部门设置的、有一定的师资带教能力、在当地具有示范作用的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。培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，由省

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管理局每3～5年组织重新评审认定，未经

认定的培训基地不得开展全科医学专业培训工作。

（四）培训内容

培训内容包括临床培养、基层实践、理论培训等，按照原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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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教育部《关于印发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卫

科教发[2012]59号）和《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（试行）》

开展培训。

（五）培训时间

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年限为2年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完成

培训任务者，允许申请延长培训年限，但原则上不超过1年。

（六）培训方式

采取全脱产连续培训方式，以临床实践技能培训为重点，主

要采取相关临床科室实践轮转的方式，对培训对象进行带教和指

导；理论学习以自主学习为主，科室集中授课为辅；基层实践基地

培训及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培训，要求培训对象在导师指导

下开展全科医疗、基层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。

（七）培训招收

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的助理全科医

生培训招收与考核工作。培训基地依据核定的培训规模和下达

的年度招收计划，按照公开公平、双向选择、择优录取的原则，招

收符合条件的培训对象参加培训。

（八）培训考核

培训考核实行过程考核与结业考核相结合，过程考核由培训

基地负责实施。结业考核由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管理局统一

组织，培训学员完成全程培训，过程考核及结业考核合格并取得

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，由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管理局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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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制式的《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》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组织保障

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会同政府有关部门，将助理全科医

生培训工作纳入医改重点工作任务，健全工作协调机制，在培训

管理、基地建设、师资培训、人员选派等方面加强协同，共同做好

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。要加强培训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，完善

师资遴选、培训、使用管理和激励机制，健全培训体系，严格培训

质量控制，强化实施监测与督导评估，提高培训水平，及时发现和

研究解决实施中的有关问题，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与措施，推动本

地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扎实稳妥有效开展。

（二）人员管理与待遇

1．单位委托培养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对象（单位人）在培训期

间的人事（劳动）关系不变，委派单位、培训基地和培训对象三方

签订委托培训协议，委派单位发放的工资低于培训基地同等条件

人员工资水平的部分由培训基地负责发放。单位委派人员应当

与原单位签订协议，约定培训期满后回原单位服务6年以上，培

训基地不得留用。

2.面向社会招收的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对象（社会人）在培训

期间，培训基地与培训对象签定培训和劳动合同，培训基地参照

本单位同等条件人员的工资水平给予其生活补助。人事档案委

托当地政府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保管，培训期间缴纳各类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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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并符合认定条件的，规定的培训时间可计算工龄。培训结束

后，培训对象在乡、村医疗机构自主择业。

3.培训基地提供基本的学习、生活条件，培训对象在培训期

间住宿由培训基地医院统一安排。

（三）经费保障

建立政府投入、基地自筹、社会支持的多元投入机制。政府

对培训对象及教学实践活动给予必要补助，中央财政按每人每年

2万元予以支持，省级财政按每人每年1万元予以支持。延长培

训期间不再享受财政补助，退出培训者需退回已享受的财政

补助。

（四）政策保障

1.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前已取得《执业助理执业证书》的

培训对象，应当在进入培训时将培训基地注册为执业地点，可不

限执业范围。培训期间尚未取得《执业助理执业证书》者，可在具

有执业资格的带教师资指导下进行临床诊疗工作，培训期间可依

照《执业医师法》等相关规定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，取得执业

（执业助理）医师资格后，医师执业证书应当注明类别，须将培训

基地注册为执业地点，可不限执业范围，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填

写相应规范化培训信息。培训结业考核合格并取得执业助理医

师资格的，执业地点限定在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等农村基层医

疗机构，执业范围为全科专业。

2.积极探索专升本学历教育衔接工作、学员考取执业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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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鼓励学员参加专升本学历教育。对取得助理全科医师培训合

格证之后并取得本科学历的学员，根据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

和标准，探索与全科方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衔接。支持

符合条件的助理全科医生参加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并

可根据其临床实践能力，适当减少培训时间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

训合格者，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，可提前一年参加全国卫生

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。

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6年10月9日印发

共印12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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